
2017—2018 年度家長校董及替代家長校董選舉──提名通知書 

1 家長校董空缺數目 

1.1 家長校董 1 名 

1.2 替代家長校董 1 名 

2 家長校董的職責 

2.1 整體而言，校董須負責 

2.1.1 確保辦學團體訂定的學校抱負和辦學使命得以實踐；及 

2.1.2 為學校研訂一般指示、制訂本校的教育和管理政策；及 

2.1.3 監督規劃及制訂財政算的過程、監察學校表現、確保學校管理層承擔責任，       

    並加強社區網絡。 

2.2 校董須促進法團校董會與本會(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張煊昌學校家長教師會)之間

的溝通和合作。 

2.3 校董均以其個人身分為學校及學生的利益而行事。 

2.4 校董須於上任時及每一學年開始時向法團校董會申報個人與學校的利益關係。 

2.5 校董與替代校董並無多大分別，他們可參加法團校董會會議，給予他們的意見，但當

涉及投票時，只有校董才有權投票，替代校董沒有投票權；倘有關校董缺席會議，替

代校董方能投票。如替代校董沒有就某事情投票，便不須為該項事情引起的法律訴訟

負上任何責任。 

3 家長校董的法律責任及保障 

有關校董的法律責任及保障可詳閱教統局網頁(www.edb.gov.hk)： 

主頁 > 學校行政及管理 > 校本管理 > 校本管理及校本管理管治架構 > 校董的法律責 

任及保障 

   (第 40 BI 條)  校董的權利和法律責任及保障       (第 87 條)     罪行及刑罰 

   (教育規例)    第 101 條  罪行                    (教育規例)    第 102 條  罰則 

   (第 40 AS 條)  適用於替代校董的條文 

4 提名人資格 

4.1 所有本校現有學生的家長，都有資格成為提名人。 

4.2 每名家長可提名本人或其他合資格的候選人參選，惟每名家長最多可提名 2 位候選人

(包括他本人)。 

5 候選人資格 

5.1 所有本校現有學生的家長，都有資格成為候選人。家長就學生而言，包括該學生的監

護人及並非該學生的家長或監護人，但實際管養該學生的人。 

5.2 如出現下列情況，有關家長便不能獲提名為家長校董： 

 他/她是學校的在職教員（因為教員可用教員校董的身分加入法團校董會）；或 

 他/她並不符合《教育條例》第 30 條所載有關校董的註冊規定。 

5.3 根據條例規定，校董不可在法團校董會內同時出任多於一個界別的校董。因此，任何

人士均不可同時出任家長校董及校友校董。如兩個界別於同一時間在學校舉行選舉，

候選人亦不可同時參選兩個界別的校董選舉。 

6 選舉機制 

有關《「家長校董及替代家長校董」選舉機制》已張貼於本校家長教師會報告板。家長亦可

在本校傳達室索取，或在學校網頁(www.tcps.edu.hk)查閱。 

http://www.edb.gov.hk/
http://www.edb.gov.hk/tc/sch-admin/list-page.html
http://www.edb.gov.hk/tc/sch-admin/list-page.html
http://www.edb.gov.hk/tc/sch-admin/sbm/gov-framework/index.html
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ind.nsf/FB2D3FD8A4E2A3264825647C0030A9E1/F8F6C0C6F9621A6A48256F7B00246E2F?OpenDocument
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ind.nsf/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bff9fe30c3cd8ee048256f7b00246e75?OpenDocument
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ind.nsf/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40c1fe18722fdab048256f7b00246ecb?OpenDocument
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ind.nsf/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f339a65d06ee987548256f7b00246ecf?OpenDocument
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ind.nsf/6033a8cc1f220686482564840019d2f2/ee42d14d8abd728548256f7b00246e15?OpenDocument


7 提名限期：一星期(2017 年 10 月 12 日至 2017 年 10 月 19 日，最後遞交表格時間為 10 

          月 19 日下午 5 時。) 

8 提名方法 

8.1 所有希望參選的或獲提名的候選人須向選舉主任索取提名表格，家長亦可由 10 月 10

日起於本校傳達室索取提名表格。 

8.2 提名人請填妥提名表格甲部，再交候選人填妥表格乙部。提名表格請可由 貴子弟交予

班主任或親自交到學校傳達室家教會收集箱。 

9 投票日期：2017 年 11 月 16 日 

10 點票會日期：2017 年 11 月 17 日 

11 公布結果日期：2017 年 11 月 20 日 

2017—2018 年度家長校董及替代家長校董選舉主任 

彭桂花主任 

2017 年 10 月 9 日 

《教育條例》  

有關家長校董選舉的規定  

規定  內容  

30 如 常 任 秘 書 長 覺 得 有 以 下 情 況 ， 可 拒 絕 申 請 人 註 冊 為 某 間 學 校 的

校 董 ：  

  申 請 人 每 年 最 少 有 9 個 月 不 在 香 港 居 住 ；  

  申 請 人 並 非 出 任 校 董 的 適 合 及 適 當 人 選 ；  

  申 請 人 的 准 用 教 員 許 可 證 以 前 曾 被 取 消 ；  

  申 請 人 未 滿 1 8 歲 ；  

  申 請 人 年 滿 7 0 歲 而 無 法 出 示 有 效 的 醫 生 證 明 書 ， 以 證

明 他 在 健 康 方 面 適 合 執 行 校 董 的 職 能 ；  

  申 請 人 未 滿 7 0 歲 ， 而 他 在 常 任 秘 書 長 提 出 要 求 後 ， 無

法 出 示 有 效 的 醫 生 證 明 書，以 證 明 他 在 健 康 方 面 適 合 執

行 校 董 的 職 能 ；  

  申 請 人 在 提 出 以 下 任 何 申 請 時 ， 即 －  

( i )   學 校 註 冊 ；  

( i i )   註 冊 為 校 董 或 教 員 ； 或  

( i i i )  僱 用 校 內 准 用 教 員 ，  

或 在 與 該 等 申 請 有 關 的 事 項 中，作 出 虛 假 的 陳 述 或 提 供 虛 假 的

資 料 ， 或 因 在 要 項 上 有 所 遺 漏 而 屬 虛 假 ；  

  申 請 人 是《 破 產 條 例 》 (第 6 章 )所 指 的 破 產 人 ， 或 已 根

據 該 條 例 訂 立 自 願 安 排 ；  

  申 請 人 曾 在 香 港 或 其 他 地 方 被 裁 定 已 犯 可 判 監 禁 的 刑

事 罪 行 ； 或  

  申 請 人 已 註 冊 為 五 間 或 以 上 的 學 校 校 董 。  

 


